
臺南市仁德戶政事務所地震緊急應變計畫 

113 年 9 月 10 日訂定 

一、依據 

1、 依據災害防救法、行政院 111 年 8 月 17 日「中央部會

公有建築物耐震能力評估補強辦理進度檢討（第 5 次）會議」

決議事項辦理。 

2、 臺南市政府民政局戶政科 111 年 12 月 12 日永傳字第 

157 號通報單辦理。 

二、目的 

藉由本計畫提升同仁災害避難意識，增強對地震防災的認知、

應變及自救能力的熟悉度，並完成防災分工，期能避免或降低

人員及設備財務之損失，確保辦公場所及附近周遭之環境安

全。 

三、適用範圍 

 於本所服務、工作及出入洽公之所有人員。 

四、實施策略 

（一） 地震發生時之應變措施 

1. 人在室內時： 

(1) 地震搖晃時，關閉電源，並應優先保護自己，保持鎮定，

不要慌亂逃出。 

(2) 就近找掩蔽物直接躲進去。例如桌下等。附近有牆壁也可

以朝牆角靠攏再趴下保護頭頸部。但請注意牆壁上頭是否剛

好有潛在危險掉落物。 

(3) 躲在牆角或柱子旁等地方進行避難時，同樣要小心附近的

家具、電器、燈具、書櫃或貨架等。 

(4) 最重要就是保護頭頸避免受傷，應立即採「趴下、掩護、

穩住」3 步驟動作，躲在桌下或是牆角等避難，以手或適



當物品掩護頭部，正確避難動作如下圖： 

 

 

 

 

 

 

(5) 躲在桌子下時可握住桌腳，當桌子隨地震移動時，桌下的人也

可隨著桌子移動，形成防護屏障、以避免受傷。 

(6) 保持蹲下或趴下的姿勢，一直到地震停止後。除非所在位置上

方剛好有潛在掉落物、或物品已經開始掉落了，才能嘗試在地

震當下爬行。爬離高風險區域後馬上就地停下、找掩蔽，直至

地震停止。 

2. 人在室外時： 

(1) 設法遠離建築物、玻璃窗戶、樹木、裸露電線、遊樂構架和其

他可能傾倒造成危險的地方。找尋空曠的地方蹲下。 

(2) 用手臂掩護頭部，臉部向下，並留意四周可能發生的危險，隨

時準備躲避。 

(3) 保持鎮定，維持蹲下的姿勢，一直到地震停止。 

3. 發生緊急災害狀況，立即啟動緊急應變小組（詳附件）。 

 緊急應變小組由主任擔任召集人、秘書為副召集人，綜理災害緊

急應變措施及指揮調度事宜。 

（二） 地震停止後： 

1. 檢視辦公場所損害狀況及安全性研判，確認是否需要進行疏散，

由自衛消防編組避難引導班協助引導災後人員疏散，將同仁及民



眾疏散至戶外空曠安全地點。 

2. 檢查身邊有無人員受傷，並且立即給予協助，協助受傷人員緊急

救護事宜。 

3. 事後環境檢查及安全維護。 

(1) 檢查電線是否受損，並關掉電源，以免火災。 

(2) 檢查水管是否受損，並將自來水總開關關閉。 

(3) 檢查冷氣、招牌是否鬆脫。 

(4) 檢查玻璃是否破損，並且避開玻璃碎片。 

(5) 檢查各項戶役政系統設備是否能正常運作。 

4. 倘發生嚴重災害，迅速電話通報消防隊、派出所、醫護單位 請

求支援，各課清點人數回報緊急應變小組，並協助展開搶 救、

救災（火災）、急救、搜尋、安撫人員情緒等事宜。  

5. 震後應檢查建築物樑柱,建物若有傾斜、沉陷或梁柱、外牆較 大

裂縫、混凝土剝裂、鋼筋外露、門窗變形或隔間牆嚴重裂 損、

錯位，應請專業人員評估進行補強，並通報上級機關。 在未完

成安全評估確認安全之前，禁止任何人進入。  

（三）加強辦公場所安全維護事項： 

 1. 平時落實檢查維護，保持各項消防設施、通訊設施、緊急照 明

燈、避難方向指示燈、出口指示燈等正常運作。  

2. 加強巡視檢查辦公廳內重要文件檔案、戶籍資料、電腦主機 

房，並檢查滅火器等設備是否充足。 

 3. 隨時掌握各項環境災害訊息，預先研判是否會對戶所造成傷 害

程度，並做好事前預防準備。 4. 每年辦理 2 次自衛消防安全

演練作業，加強同仁熟悉災害緊 急應變及避難疏散流程。  

4. 每年辦理 2 次自衛消防安全演練作業，加強同仁熟悉災害緊 

急應變及避難疏散流程。 

（四）配合國家防災日活動，建立正確地震避難觀念，落實防災各 項



準備。  

1. 宣導部分：  

 

 

 

 

 

 

 

 

 

 

 

 

 

2.演練部分: 

 

 

 

 

五、本計畫經主任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台南市仁德戶政事務所緊急應變小組 

組織職務 姓名 聯絡電話 職掌 

總指揮 陳新澈 
專線總機

2704430 

1. 負責指揮、督導、協調。 

2. 依情況調動各分組間相互支

援。 

副總指揮 陳美玲 
總機

2704430 

襄助指揮官指揮、督導及協調

等事宜。 

組員 古秀美 分機 202 

通報地方救災、治安、醫療及

聯絡有關人員等，並請求支

援。 

組員 陳淑秋 分機 204 
蒐集紀錄指揮官所有下達應變

指令。 

組員 林玉蘭 分機 210 
1. 建築物及設施安全檢查。 

2. 回報災情狀況。 

組員 余美鈴 分機 205 
視災情變化，引導民眾移動、

避難。 

組員 卓腕淇 分機 106 

負責蒐集、評估、傳播和使用

有關於災害、資源狀況發展的

資訊。 

 


